西山区“法律援助申请一件事”主题事项申请登记表
 （   ）  援申字[      ]第   号
	法律援助申请事项（可多选）
	代理诉讼    公证法律援助    司法鉴定法律援助

	申请人基本情况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	国籍
	
	民族
	

	身份证件类型
	居民身份证  士兵证  军官证  护照  
其他有效身份证（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 身份证件号
	

	 户籍所在地
	

	   住所地
（经常居住地）
	
	是否为文书送达地址
是     否

	联系电话
	
	是否同意通过短信、邮件等方式送达后续文书是否

	电子邮箱
	
	

	  工作单位
	

	身份类别
（可重复交叉）
	女性   未成年人 残疾人   老年人    农民 
进城务工人员      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  少数民族
外国籍人或无国籍人       其他（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代理人基本情况

	     姓名
	
	□法定代理人     □委托代理人

	  身份证件号
	

	与申请人关系
	
	联系电话
	

	案件来源
	当事人申请
转交申请（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监管场所
            值班律师）
其他来源（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案情简介及申请理由

	  （可附页）

	
 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以及申请法律援助提交的证件、证明材料均真实。
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因申请人或代理人提供的信息不实，出现查无此人、退件、地址变更导致无法送达等情形的，视为已经送达。
